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管理表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郴州市林科所成立于1963年8月，为收集、保存、利用南岭山地植物种质资源， 1989年5月经原郴州行署批准成立南岭植物园，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为财政差额预算拨款事业单位。经省林业厅批准，2009年加挂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南岭分园牌子，2010年以郴州市国有实验林场纳入全省国有林场管理。核心管理面积40.2公顷。

 1、在职人员情况.

 单位现有职工 64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3人，技术职称情况：高级职称　5人，中级职称  18人。所领导一正七副.

     2、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有科普宣传办、行政办、财务室、政工办、科研办、综治办、资源办、生产办、项目办、作风办、游客中心等　11　个内设机构，有植物组培技术研发中心、花卉研究中心、用材林研究室、经济林研究室、森林病虫害防控研究室、植物物种迁地保护研发中心、林地土壤化验室、林下经济植物研究室和园林景观设设计与工程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个研究室。其中植物组培技术研发中心和植物物种迁地保护研发中心为市级研发平台。

3、主要职能

 (1)开展林业科学研究，促进林业科技发展，林木丰产，森林病虫害防治，盆景、花卉培育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林木良种选育、街道、庭院绿化与技术服务.

  (2)实施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育、收集、利用。

  (3)负责南岭植物园日常管护。

  (4)开展植物科普教育宣传活动。

  (5)承担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4、重点工作：

 （1）做好南岭植物园公共绿地日常管护，办好主题花展、科普活动，提高服务接待能力，发挥生态文明示范窗口的作用。

  （2）加强林业科研课题研究，完成相关科研项目的验收或评价，加大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的力度，发挥林业科技的示范效益。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本年年初财政预算905.84万元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614.59万元，项目支出390万元（运行维护经费380万元包括南岭植物园人员经费缺口，南岭植物园管护经费、南岭植物园景观花展、科普展览、景观温室、木制品陈列馆运行经费、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几项内容。业务工作经费10万元包括南岭植物园主题花展、优良药用植物组培及森林植物保存应用技术研究工作），年中追加466.95万元（2017年度获平安称号单位平安综治奖励61.29万元、2017年度市直单位综合绩效考核奖励78.97万元、2018年市直单位基本工资调标增资经费6.12万元、丧葬抚恤费（李继生一次性抚恤金和安葬费）4.15万元、2018年市直单位增人增资2.66万元、2018年其他社会保障管理事务资金5万元、年初预留（市本级）2018年市本级第三批农业财政专项资金3.76万元、生态郴州建设（市本级）2018年第一批生态郴州建设专项资金100万元、生态郴州建设（市本级）2018年第二批生态郴州建设专项资金160万元、林业造林补助产业转型资金（市本级）(2018年第三批林业产业转型资金）10万元、市财政局 、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2018年市级重点研发及技术创新引导资金20万元、2018年市级两型社会建设专项资金15万元.）

2、 2018年，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总支出 2304.8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71.70 万元、“项目支出”1033.13 万元，基本支出核算的主要内容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单位运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项目支出核算内容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科研项目实施、推广、园区建设等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介绍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范围以及资金的管理情况，尤其是“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1、基本支出：基本支出是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产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退休费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园区运行、公务用车运行等日常公用经费。2018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271.70万元。

2、资金管理情况：一是建立健全了办公费、差旅费、培训费等财务管理制度，强化财务约束，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推进厉行节约信息公开；二是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强化预算管理意识，增强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三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强化财务规范化管理，抓好内控体系和财务信息系统建设。

    3、“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加大对“三公”经费管理，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三公”经费各项要求落到实处。2018年公务接待费  0.6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16 万元，公款出国（境）费用3.3万元，2018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7年增加3.71万元，增加  33 %，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于2017年决算数的主要原因：油价上涨 和新增公款出国（境）费用。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项目资金主要是用于完成各项林业科研科普，植物园管理、建设、园区森林防火等工作的支出，2018年项目支出1033.13  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支出主要用于林业科研、项目申报和衔接及科研项目实施、科研平台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南岭植物园公共绿地日常管护，举办春季和秋季主题花展、完成园区日常摆花，开展林业科普活动，园区卫生保洁、综治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我单位建立了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财政各项制度，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市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进行，项目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开展和资金投入。我单位目前对项目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的内容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项目资金中涉及的政府采购事项，我单位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行，进行采购申报，根据采购办审批要求办理采购手续，同时严格合同签订，落实采购物资和服务的验收，做好资金支付的审核审批手续。



三、市本级其他财政性资金实施情况

 市本级其他财政性资金主要指用于年初部门预算以外的项目或年中追加项目。

（一）组织情况分析

 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申报采购计划，实施过程中对资金投向及年度资金调度安排、固定资产购置（建设）实行全过程管理，确保如期完成，并及时将项目支出情况按预算科目编报财务决算。



（二）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执行预算，对项目资金管理制定了管理办法，规范了资金审批和支付程序，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认真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在资金分配中的项目申报、评审和安排，均按规定严格执行，各项重点工程资金安排都保证及时到位，每一笔收支都做到有依据、有凭证、有程序、有责任。建立专项资金内审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增强自纠能力，确保专项资金依法管理与使用。



四、资产管理情况
制定了详细的资产管理办法，对资产采购、保管、处置都有详细的规定，做到资产专人管理、配置合理、定期盘点、集中处置，利用湖南省固定资产系统进行资产清查，确保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为实现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我单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合理分工，将责任分解到相关办公室，严格控制成本，制定了内控办法，一年来通过各部门通力协作较好完成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各项任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对预算资金支出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坚持以科研创新为中心，推动林业科技和资源培育工作取得新成效。

    科研工作主要围绕《生态郴州建设四年行动计划（2017-2020年）》，开展优良乡土树种选育、彩叶树种选育、珍贵树种培育、林下经济植物培育等科研工作，按要求完成中央、省、市林业专项资金项目、科技专项资金计划项目任务，获湖南省林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

1、 按要求做好了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飞蛾槭、长花厚壳树繁育与栽培技术在石漠化地区的推广示范”项目的实施，督促汝城、临武两个示范点做好示范林补植补造和抚育管理工作，完成项目经济技术指标，现已通过项目验收。

2、利用郴州市植物物种资源迁地保护研发中心平台参与省植物园承担的“华中-湖南本土植物清查与保护”项目，开展了迁地保护植物数据库建设，建立植物专类园管理台账，明确台账管理人，记录物种信息、养护管理技术措施、时间等及时登记入册，现收集保存植物物种188科886属2530种（含品种），申报了“郴州市林科所槭树科树种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                                                                                                                         

3、在省植物园指导下，实施郴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优良

樱花资源收集与培育技术研究”，引进中花期品种染井吉野樱、阳关樱2个，晚花期品种白妙樱、蝴蝶樱、花笠樱3个.

4、做好了省级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基地工作。进行楠木、

榉树、红锥、红椆、麻栎等珍贵树种的补植补造，做好了1020亩培育示范基地的抚育管理工作。

5、做好了区域林地土壤化验站建设项目工作完成园内土壤硬度调查地点6处，记录20组实验数据。共完成土壤样本处理13份，出具报告9份。

6、按计划实施2017年省林业科技创新项目“山乌桕、枫香、桂樱等乡土树种良种选育”，开展乡土彩叶树种的引种、育苗和组培相关试验，培育山乌桕、桂樱、青冈栎、棱角山矾苗木共计3万株。

7、按计划实施2017年市科技计划项目“常春油麻藤等藤本植物的引种与在立体绿化中的应用”的藤本植物引种、繁育与栽培应用工作. 

8、2016年市科技计划项目“茶梅繁育与栽培技术及其在花卉旅游中的应用”，已完成验收。.

10、开展了药用植物的引种栽培工作，从莽山、安仁等地引种药用植物共计74种，培育药用植物苗木2万余株，定植于药用植物园种植池内。

11、开展了“构树繁育与栽培技术在困难立地植被恢复中应用示范”项目，建立了构树种质资源收集圃，进行了秋播育苗和根蘖苗移植育苗。

12、按上级部署做好科技特派员工作，做好油茶联营基地试验示范林技术指导工作。对桂阳县、宜章县、临武县的油茶基地进行了技术指导和现场培训，共举办油茶丰产栽培技术要点培训12次，培训750人次。

13、“一种园林用快速型施肥装置”取得国家专利授权，发表科技论文10篇。

（二）坚持以科普活动为平台，在助推创建工作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上有新亮点。

    主要围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湖南省两型宣教基地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宣教活动；做好了生态科普馆和动植物保护警示教育馆的日常开馆及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基地科普工作；完成了各项创建工作涉及植物园的相关资料准备和现场迎检工作。南岭植物园获郴州市2017届文明窗口单位。

1、加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主题宣传，完成了创文涉及植物园的相关资料准备和现场工作，制作创文地插宣传牌22个，灯箱宣传牌20个，墙面宣传牌20块。

2、做好了湖南省两型宣教基地工作。3月份开展了“两型社会建设 春天读书会”公益科普活动，9月份，与42完小联合开展了两型画报换盆栽活动，11月份，向41完小全体五年级学生开展了“走进两型社会 提供低碳生活”两型公益讲座；

（三）坚持抓好园区建设与管护工作，提供安全优美舒适的游园环境，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

主要完成了各植物专类园建设、 电线线路优化与改造、道路建设、扩园林地租赁等相关工作。

1、抓好了景观温室、药用植物园等项目的实施,完成了西大门建设扫尾工作和工程量验收和整改工作.

2、完成园区义务植树基地-彩叶植物园与北湖区骆仙公园的道路连通，便于公众游园安全和森林防火，为扩园打好基础。

3、租赁林地近500亩，用于南岭植物园扩园建设工作。

4、做好园区绿地管护、卫生保洁、森林防火、安全管理等日常性工作，确保园区干净整洁、游客安全、森林安全、科研生产安全。组织全所职工培训了安全生产和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方法.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经济条件有所好转但是资金难题仍在，经过事业单位改革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但单位性质还是差额，无公务经费预算安排，植物园养护经费不足，且缺口不断加大。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建议财政加大植物迁地保护科研和绿地管护资金支持力度。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指标说明
	得分

	投入
	10
	预算配置
	10
	在职人员控制率
	5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厅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5.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5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5分；“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8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100%
	　5.00

	过                                                                                                                                       程
	60
	预算执行
	20
	预算完成率
	5
	100%计满分，每低于5%扣2分，扣完为止。
	预算完成率=（上年结转+年初预算+本年追加预算-年末结余）/（上年结转+年初预算+本年追加预算）×100%。
	　3.00

	
	
	
	
	预算控制率
	5
	预算控制率=0，计5分；0-10%（含），计4分；10-20%（含），计3分；20-30%（含），计2分；大于30%不得分。
	预算控制率=（本年追加预算/年初预算）×100%。
	　3.00

	
	
	
	
	新建楼堂馆所面积控制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5%扣2分，扣完为止。没有楼堂馆所项目的部门按满分计算。
	楼堂馆所面积控制率=实际建设面积/批准建设面积×100% 。
该指标以当年完工的新建楼堂馆所为评价内容。
	　5.00

	
	
	
	
	新建楼堂馆所投资概算控制率
	5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5%扣2分，扣完为止。
	楼堂馆所投资预算控制率=实际投资金额/批准投资金额×100% 。
该指标以当年完工的新建楼堂馆所为评价内容。
	　5.00

	
	
	预算管理
	40
	公用经费控制率
	8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
公用经费支出是指部门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

	
	
	
	
	“三公经费”控制率
	7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7.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6
	100%计满分，每超过（降低）5%扣2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4.00

	过                                                                                                                                       程
	
	预算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8
	①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④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8.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6.00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00

	产出及效率
	30
	职责履行
	8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8
	根据绩效办对当年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对应部分考核得分/350）*8
	　
	　8.00

	
	
	履职 效益
	10
	经济

效益
	10
	此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8.00

	
	
	
	
	社会

效益
	
	
	

	
	
	
	12
	行政

效能
	6
	促进部门改进文风会风，加强经费及资产管理，推动网上办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效果较好的计6分；一般3分；无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0分。
	根据部门自评材料评定。
	　6.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6
	90%（含）以上计6分；
80%（含）-90%，计4分；
70%（含）-80%，计2分；
低于70%计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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